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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本要點內容附頁各項有關規定】 
 

 

中 華 民 國 114年 3 月 1日 

 
 機關名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發電廠 
 機關地址：43401台中市龍井區麗水里龍昌路 1 號 

 電    話：(04)26302123 轉 2661 

 傳    真：(04)26398971 

 

「台灣電力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 

協助金龍井區 114年度(113學年度) 

獎學金」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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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 

龍井區 114年度(113學年度)獎學金設置要點 
 

一、宗  旨：為獎掖發電設施所在地區（臺中市龍井區）清寒及優秀學生敦品勵 

學，發展專長，特設立本獎學金。 

二、名  稱：台灣電力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龍井區 114年度(113學年度)

獎學金 

三、主辦單位：台中發電廠、中部施工處 

四、主管單位：台灣電力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五、審核機構：由台中發電廠、中部施工處等審核委員組成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六、獎學金種類： 

（一）勵志組： 

係指領有政府核發身心障礙手冊及低收入戶證明，且在國內各級 

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就讀之學生皆可申請。 

 

（二） 青雲組： 

係指領有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之國內各級公立學校或已立案之私

立學校學生皆可申請。 

組    別 
預計錄取 
名額 

錄取之個人每人獎學金 
最高標準 

國  小  組 10名 ７,０００元 

國  中  組 14名 １０,０００元 

高  中  組 5名 １５,０００元 

高  職  組 
（含五專前三年級） 

6名 １５,０００元 

專  科  組 
（五專四、五年級） 

2名 １７,０００元 

大  學  組 9名 １７,０００元 

研 究 所 組 2名 １７,０００元 

 

 

組    別 
預計錄取 
名額 

錄取之個人每人獎學金 
最高標準 

國  小  組 1名 １０,０００元 

國  中  組 1名 １２,０００元 

高中(職)以上 1名 １７,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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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才藝優秀個人組（含 2人）： 

1、錄取名額：22名（組），每名（組）獎金 4,000元。 

2、才藝比賽限由縣（市）級(含)以上政府機關舉辦之各項體育、民俗、藝文、

工技、育樂、科學等比賽前三名者。 

3、依獲獎等級、得獎名次、學業成績及申請者居所距離電廠遠近加以衡量。 

4、領有政府機關核發中低收入戶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將優先錄取。 

（四）學業優秀獎學金 

1、國小、國中組 

組    別 錄取名額 
 錄取之個人每人獎學金 

最高標準 

國小五、六年級組   470名 １,０００元 

國  中  組 310名 ２,０００元 
   

2、高中、高職、專科、大學、研究所組 

組         別 
預計錄取 

名額 

錄取之個人每人獎學金 

最高標準 

高  中  組 47名 ４,０００元 
高  職  組 

（含五專前三年級） 47名 ４,０００元 

專  科  組 
（五專四、五年級） 6名 ５,０００元 

大  學  組 146名 ６,０００元 
研 究 所 組 

（不含博士班） 23名 ６,０００元 

（五）才藝優秀團體組獎學金（3人（含）以上）： 

1、錄取組數：11組，每組獎金 12,000元。 

2、才藝比賽限由縣（市）級(含)以上政府機關舉辦之各項體育、民俗、藝文、

工技、育樂、科學等比賽前三名者。 

3、獎金由學校領取後再轉發至團員。 

七、發給對象 

（一）各類組申請學生本人設籍龍井區且滿一年(含一年)以上，即：民國 113年 2

月 1日前(含當日)已設籍。 

（二）才藝優秀獎學金團體組僅限龍井區之國中、小學校申請，每校限推薦一組。 

（三）才藝優秀獎學金個人組僅限於縣（市）級(含)以上政府機關舉辦之各項比賽。 

（四）學業優秀獎學金國小五、六年級組及國中組係按本會分配給各校之名額推

薦，不另接受個別申請。 

（五）公費生不得申請。若就讀享有公費制度之學校但係自費者，必須提出相關證

明文件供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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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申請資格 

（一）各類組獎學金申請資格須符合下表各項規定： 

 

（二）申請類組得重複，但以錄取一項為限(錄取才藝優秀團體組除外)。 

  （三）申請以上各類別需符合學業分數規定之最低標準。 

  （四）以上所指各學校僅限教育部認可或已立案之國內各公私立學校(日間部)，

但以下任一身分不具申請資格：夜間部、進修部(班)、在職專班、假日班、

(暑期)進修班、進修學院(專校)、在職生、公費生、延修(畢)生、學分班、

選讀班、社區大學、補習學校、空中大學、函授學校。 
  （五）龍井區學校包含學區涵蓋龍井區之國中、小學，且學生設籍龍井區之人數需

佔全校人數 50%以上，申請學生皆需設籍於龍井區。 

九、申請手續，應繳文件及注意事項 

 （一）索取申請資料袋：請向龍井區公所、農會、里長、台中發電廠、台電龍井 

服務所等處索取。 

  （二）個人申請者須填具申請表乙份，並按申請組別需要，檢附下列文件： 

類別 組別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業平均分數 
預計錄取
人數 

金額 備     註 檢    附    文    件 

勵志組 

國小 乙等以上 1 10,000 

1.在學學生 

1.113 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單正本 
2.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無資料異動)或學生個人
當月之戶籍謄本正本(需有個人詳細記事) 

3.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4.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5.高中職以上須附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國中 丙等以上 1 12,000 

高中職以上 60分以上 1 17,000 

青雲組 

國小 乙等以上 10 7,000 

1.在學學生 
2.高職含五專前三年級 
3.專科為五專四、五年級 

4.研究所組限研一、研二
生，不含博士班 

1.113 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單正本 
2.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無資料異動)或學生個人
當月之戶籍謄本正本(需有個人詳細記事) 

3.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4.高中職以上須附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國中 丙等以上 14 10,000 

高中 60分以上 5 15,000 

高職 60分以上 6 15,000 

專科 60分以上 2 17,000 

大學 60分以上 9 17,000 

研究所 60分以上 2 17,000 

才藝優秀 

個人組 
個人（含2人） (免附) 22 名(組) 4,000 

1.限縣(市)級以上政府機
關舉辦之各項比賽前三

名 
2.依獲獎等級、得獎名次、
學業成績及申請者居所

距離電廠遠近加以衡量。 
3.錄取者，配合參加本廠活
動表演 

1.113 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單正本 
2.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無資料異動)或學生個人

當月之戶籍謄本正本(需有個人詳細記事) 
3.檢附比賽得獎證明 
4.高中職以上須附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學業優秀

獎學金 

國小 5、6 年級  470 1,000 由龍井區學校統一推薦 

1.113 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單正本 
2.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無資料異動)或學生個人
當月之戶籍謄本正本(需有個人詳細記事) 

3.高中職以上須附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 
4.研究所組限研一、研二生（附該學期成績單，
至少有 2學科及 6 學分以上之成績） 

國中  310 2,000 由龍井區學校統一推薦 

高中 80分以上 47 4,000  

高職 80分以上 47 4,000 含五專前三年級 

專科 86分以上 6 5,000 為五專四、五年級 

大學 86分以上 146 6,000  

研究所 86分以上 23 6,000 
限研一、研二生，不含博士

班 

才藝優秀
團體組 

3 人(含)以上 (免附) 11 組 12,000 

1.限縣(市)級以上政府機
關舉辦之各項比賽前三
名 

2.依獲獎等級順序審核 
3.錄取者，配合參加本廠活
動表演。 

1.由龍井區國中、國小統一申請，每校限推薦 1
組。 

2.檢附比賽得獎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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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申請勵志組獎學金者，需附： 

a.113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單正本(影本須加蓋學校圖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否

則視為無效) 

b.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無資料異動)或學生個人當月之戶籍謄本正本(需

有個人詳細記事) 

c.高中職以上須附在學證明書正本或學生證影本 

d.政府核定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e.各級政府(區公所以上)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限當年度） 

   ２、申請青雲組獎學金者，需附： 

a.113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單正本(影本須加蓋學校圖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否

則視為無效) 

b.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無資料異動)或學生個人當月之戶籍謄本正本(需

有個人詳細記事) 

c.高中職以上須附在學證明書正本或學生證影本 

d.各級政府(區公所以上)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限當年度） 

      ３、申請才藝優秀個人組者，需附： 

a.113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單正本(影本須加蓋學校圖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否

則視為無效) 

b.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無資料異動)或學生個人當月之戶籍謄本正本(需

有個人詳細記事) 

c.高中職以上須附在學證明書正本或學生證影本 

d.比賽得獎證明正本(審閱後寄還) 

e.若領有政府機關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或低收入戶證明（限當年度）

將優先錄取。 

f.如成績以佳、優或 A 等無名次證明者，須檢附前三名排名表，否則不

予採計；成績無名次證明資料，須檢附該項比賽官網公開公告之成績，

無附者視為無效證明不另行通知。 

   ４、申請學業優秀獎學金者，需附： 

a.113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單正本(影本須加蓋學校圖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否

則視為無效) 

b.新式戶口名簿影本(無資料異動)或學生個人當月之戶籍謄本正本(需

有個人詳細記事) 

c.高中職以上須附在學證明書正本或學生證影本 

d.研究所組限研一、研二生（附該學期成績單，至少有 2 學科及 6 學分

以上之成績） 

   ５、若學業成績非以分數計算(如 GPA、甲、A等以等第表示者)證明者，請於

成績單上註明分數並蓋學校圖章證明，如未蓋學校圖章，以該學校級距

表取平均計算，不另行通知。 

  （三）學業優秀獎學金國中及國小(五、六年級)組，由各校依本會規定之資格填 

具推薦表，送本會統籌辦理。 

  （四）才藝優秀獎學金團體組由學校申請，應由學校領取轉發至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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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得自行申請，兩者皆須檢附得獎證明資料。得獎期間以 113年 2月 1

日起至 114年 1月 31日止為限。得獎證明之正本及影本乙份（正本送審後

退回），團體組及個人組均以縣（市）級、直轄市級、國家級為限。 

十、實施地區：龍井區 

十一、錄取名額：申請截止後，各類組錄取名額依本設置要點核配。 

十二、審核標準優先順序： 

  （一）勵志組獎學金：如超過名額則依序以障礙程度(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

衡量，再以學業成績高低衡量。 

  （二）青雲組獎學金：如超過名額則依序以低收入戶等級別，再以學業成績高低

衡量。 

  （三）學業優秀獎學金：如超過名額則依序以學業成績高低、操行成績、居所距

電廠遠近等情況加以綜合衡量。 

(學業同分數時，學業平均成績精算至小數第二位。） 

  （四）才藝優秀獎學金：如超過名額則以獲獎等級順序(團體組及個人組均同)， 

以國家級、直轄市級、縣（市）級順序、得獎名次、學業成績及申請者居 

所距電廠遠近作為評定標準加以衡量。  

 （五）學業優秀國中及國小五、六年級獎學金：依分配名額由各校按成績推薦。 

   (六) 各類組錄取名額，倘任一組別申請不足額時，可在核定總金額內調整至其 

他類組，並經本會審查同意後錄取。 

十三、申請、公佈及頒發日期： 

（一）申請時間：114年 3月 1日至 3月 31日，以交寄郵戳或本廠收件日期章為

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預定錄取公佈日期：114年 5月底公告於臉書粉絲專頁「花現 台中發電廠」，

並寄發頒(領)獎通知單及通知有關單位。 

  （三）預定頒發日期：本會擇期辦理，並另寄發通知單，通知受獎人及學校。 

十四、頒發方式：本廠接待中心公開頒獎。 

十五、申請學生或學校所繳各項資料，皆由本會存查，恕不退還，保存一年，超過保 

存年限由本會自行銷毀。申請文件缺蓋有關印信，或印信不全及資料不齊者， 

於審查會議前，經可行連絡方式仍無法補齊者，以申請資格不符論，恕不受理。 

十六、本設置要點及申請表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只針對獎學

金甄選之目的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十七、本要點經委員會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會另訂之。 


